98學年度第2學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承辦人及系所助教審查用)
一、審查項目

（一）必修：須達到各學系規定必修學分下限。

（二）選修：須達到各學系規定選修學分下限。

（三）體育：必修6學分。（轉學生入學前於原校已修畢部分體育學分者，入學後至多可免修2學期體育）
（四）軍訓：軍護教育（一）必修4學分。不足學分者得以「國防教育」替代。軍訓（軍護教育）自97學年度入學起，更改課程名稱為「國防教育」，分為國防教育（一）、國防教育（二）、國防教育（三）、國防教育（四）各2學分，一、二年級選修，學分另計，不再列入共同必修課程。

（五）操行：在學期間，每一學期均須有操行成績，且須在丙等以上。

（六）相關課程：修習中等教育學分最低學分數為26學分。外加於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但各系另有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依其規定。
（七）輔系、雙主修：送請加修學系審查，並請加修學系在資格審核表下方加註是否取得輔系或雙主修資格及簽章（外加於最低畢業總學分數）。
（八）通識課程：請上網參閱本處課務組/重要對照表/網址http://www.ntnu.edu.tw/aa/aa2/index.html
1. 

 HYPERLINK "http://www.ntnu.edu.tw/aa/aa2/F600/cu97.doc" 共同科目一覽表 (97學年度以後入學者適用)
2. 

 HYPERLINK "http://www.ntnu.edu.tw/aa/aa2/F600/cu91.htm" 共同科目一覽表 (91~96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3. 新舊制通識學分認抵對照表 (連結自通識中心)

4. 共同科目一覽表 (86~90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5. 93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決議：自9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通識課程不得作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

（九）總修學分：全年修習之科目，只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及格者，均不給學分（電腦無法判別實得總修學分，請以人工刪除）。
（十）若因修習輔系、雙主修致使科目重複修習而不計學分時，或其他重複修習應給學分之情形，請告知本組承辦人修正。
（十一）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檢具歷年成績表，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書，經審核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程修讀證明書。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程證明書。
二、審核結果

（一）各學系應於畢業生審核表內簽章，學系主任之簽章切勿使用授權章。

（二）確認修讀輔系、雙主修、教育學分及符合畢業資格之學生名單，並於審核一覽表內勾選。

（三）繕造未符合畢業資格學生名冊6份，內列缺修科目及學分數，4份分別逕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圖書館、學務處生輔組、總務處保管組，1份各學系自存，1份隨應屆畢業生資格審核表及審核一覽表送回教務處註冊組（公館校區各學系請送公館校區教務組）。

三、修讀輔系或雙主修之學生，於本學系規定修業年限，已修畢本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能修畢輔系或雙主修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6月3日前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否則視為放棄輔系或雙主修資格，且畢業離校後不得要求返校補修(依據修讀輔系及雙主修辦法)。

四、放棄修讀雙主修者，其已修之科目及學分已達輔系規定，得經學系審核後核給輔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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